
附件1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量化评分表
	项目
	内容
	分 值
	备    注

	公共项
	1、学历
	博士
	统招
	17
	若有两个学历者，按最高学历计分一次。取得学位的：博士学位加5分，硕士学位加3分；学士学位加1分。

	
	
	
	在职
	15
	

	
	
	硕士研究生
	统招
	14
	

	
	
	
	在职
	12
	

	
	
	本科
	统招
	11
	

	
	
	
	在职
	9
	

	
	
	专科
	统招
	8
	

	
	
	
	在职
	6
	

	
	
	中专
	统招
	5
	

	
	
	
	在职
	3
	

	
	2、工作年限
	0.2/年
	指参加工作年限。

	
	3、任现聘任职务年限
	0.5/年
	从聘任开始计算。

	
	4、参加推荐年限
	1/年
	从符合推荐条件年度起算，参加推荐未推荐上的，按参加年限加分，未参加者不予加分。

	
	5、单位工作年限
	3
	以本次同类参评人员单位工作年限最长者为满分，计算每年分值，乘以本人实际单位工作年限。

	
	6、年度考核
	优  秀
	2/年
	指现聘任职务以来（近5年）年度考核情况；博士生、研究生未达到5年考核者，所缺考核年度以合格等次计入分值。

	
	
	合  格
	1/年
	

	荣誉项
	7、荣誉证书
	国家级
	5/次
	所提供的证书必须专业相关，经群众评议，单位推荐获得，且有表彰决定。医院十佳医师（护士）、医德医风标兵、年度优秀病历书写奖每次加0.5分。若同一工作获得两个以上荣誉称号，则只按最高荣誉计分一次。总分不超过5分。

	
	
	省部级
	3/次
	

	
	
	市  级
	2/次
	

	
	
	系统级
	0.6/次
	

	
	8、学科带头人、拨尖人才、优秀专家
	国家级
	9
	一人多项，按最高分计。

	
	
	省级
	7
	

	
	
	市级
	5
	


	科研学术项
	9、论文
	一类期刊
	2/篇
	所提供的学术刊物必须发行在河南省卫生计生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学术期刊参考目录内，个案报道、综述、科普性文章和篇幅短小的论文摘要（字数少于500字）等不作为聘任论文对待。计分仅限第一作者，论文总分不超过6分。

	
	
	二类期刊
	1/篇
	

	
	10、成果
	成果
	国家级第一名
	10
	成果必须是科技进步奖、科技成果奖，必须有奖励证书和鉴定证书等相关材料，且奖励证书和鉴定证书有名字，缺一项不予加分；若同一项目获得多级奖励，取最高奖励计分；获本专业省级三等、市（厅）级一等以上计分取前5名，其余奖项计分取前3名。1-2名增加2分，3-5名增加1分，其余不加分，最高分不超过12分。

	
	
	
	省部级第一名
	8
	

	
	
	
	市  级第一名
	一等6分
	

	
	
	
	
	二等5分
	

	
	
	
	
	三等4分
	

	业绩项
	11、下乡/援外
	3/6
	援外指参加援助偏远落后地区、灾区、国外等医疗活动。下乡指参加扶贫、支教、卫生支农等基层专项工作，时间需连续计算，满3个月方可计分。

	
	12、教学秘书
	2分
	教学秘书按月考核合格者得分，12个月总分2分。年终考核优秀的教学主任、教学秘书、带教老师加1分。

	
	13、晋升前一年度病历
	-0.1
	出院病历未及时归档，一份扣0.1分。

	
	14、急诊科医生
	0.5/年
	在急诊科工作且满一年的医生（不含轮转）每工作一年加0.5分，总分3分。

	
	15、ＩＣＵ医生
	0.25/年
	在ＩＣＵ工作且满一年的医生（不含轮转）每工作一年加0.25分，总分2分。

	
	16、儿科医生
	0.2/年
	在儿科工作且满一年的医生（不含轮转）每工作一年加0.2分，总分1分。

	
	17、业务学习
	0.5/年
	晋升前连续三年，每年听课率≥80%，则每年加0.5分，最高1.5分。范围医务科、护理部、感染办。

	
	18、收治病人
	3
	科室年度收治病人增加2%（含）以上，个人收治病人每增加5%（含），加1分。总分3分。所收治病人必须是符合收治条件的病人。（增长率为本人晋升年度的上一年（同期）的增长率）。

	
	19、书写病历
	3
	个人年度书写病历数超过科室年度人均书写病历数的，每增加5%（含），加1分。总分为3分。没有病房的科室以门诊病历计算（皮肤科、美容科等）。（增长率为本人晋升年度的上一年（同期）的增长率）

	
	20、医技检查
	3
	科室年度检查病人数增加2%（含）以上，个人检查病人数每增加5%（含），加1分。总分3分。本条仅适用于门诊医技科室。（增长率为本人晋升年度的上一年（同期）的增长率）

	一票否决项
	在晋升前一个年度内发生如下情况之一的，取消当年评聘资格：1、发生一起医患纠纷被认定有主要责任的；2、三基三严考试及基本技能操作考核不合格的；3、有丙级病历一份（含）以上的。


注：1、荣誉、科研学术、业绩及一票否决项指聘任现职以来的情况（14.15.16项除外）。2、业绩项第12项由科教科提供加分分值；第13－19项由医务科提供加分分值，第20项由门诊办提供加分分值。3、其它未尽事宜，或界定不清的材料由评审委员会研究决定。

附件2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推荐量化评委评价打分表

申报者姓名：                             

	项目
	分值
	量 化 标 准
	得分

	医德

医风

（15分）
	上15-10
	认真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医德医风良好，模范执行廉洁行医的有关规定，热情帮助患者解决实际困难。患者反映好。
	

	
	中10-5
	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医德医风较好，能执行廉洁行医的有关规定，为患者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患者反映较好。
	

	
	下

5-0
	不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医德医风较差。有违反廉洁行医规定现象，患者反映较差。
	

	工作

态度

（20分）
	上20-15
	工作积极主动，能模范遵守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中15-10
	工作比较主动，能遵守劳动纪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有一定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下10-0
	工作不够主动，遵守劳动纪律和规章制度较差，责任心不强。
	

	工作

质量

（30分）
	上30-20
	工作的精确度和完整度能保持高水准，很好地履行岗位职责，能超额完成工作任务。
	

	
	中20-10
	工作的精确度和完整性符合要求，能够履行岗位职责，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下10-0
	工作的精确度和完整性较差，不能够履行岗位职责，不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
	

	出勤

情况

（15分）
	上15-10
	坚守工作岗位。
	

	
	中10-5
	尚能坚守工作岗位。
	

	
	下

5-0
	坚守工作岗位较差。
	

	团结

协作

（20分）
	上20-15
	团结协作好，能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团结同志，乐于助人。
	

	
	中15-10
	团结协作一般，尚能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基本上团结同志，合作共事。
	

	
	下10-0
	团结协作较差，不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难与他人合作共事。
	

	合计
	


评审委员会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3
民主测评表

	姓  名

(以姓氏笔划为序)
	综合评价

	
	优  秀
	称  职
	不称职

	
	
	
	

	
	
	
	

	
	
	
	

	
	
	
	

	
	
	
	


注：参加测评人员要对每位申报人员客观作出评价，在相应的栏目内打“√”，多选、漏选为废票 。

附件4
综合成绩报告表

	名

次
	抽签序号
	姓 名
	量化打分
	评委分
	民主测评分
	总

分

	
	
	
	实际分
	按60％

换算得分
	实际分
	按25％    换算得分
	实际分
	按15％  换算得分
	

	1
	
	
	
	
	
	
	
	
	

	2
	
	
	
	
	
	
	
	
	

	3
	
	
	
	
	
	
	
	
	

	4
	
	
	
	
	
	
	
	
	

	5
	
	
	
	
	
	
	
	
	

	6
	
	
	
	
	
	
	
	
	

	7
	
	
	
	
	
	
	
	
	

	8
	
	
	
	
	
	
	
	
	


计分员：                核分员：                监督员：

说明：按照申报人员总计分数由高到低排列顺序

                                                      年    月    日

- 1 -
- 10 -
- 5 -

